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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946/09-10號文件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本港的單車徑設施的資料摘要  

 
 
  交通事務委員會過往從未就單車徑的設施這個課題進行

討論。為方便委員在 2010年 5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 "單車徑改善措
施 "的議項，現隨文附上下列資料，供委員參閱  ⎯⎯  

 
(a) 在 2008年 11月 1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有關 "單車徑的設

施 "的質詢和政府當局的答覆 [立法會CB(1)1946/09-10(01)號
文件 ]；  

 

(b) 在 2008年 4月 3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有關 "單車設施及
推廣騎單車的工作 "的質詢和政府當局的答覆 [立法會
CB(1)1946/09-10(02)號文件 ]；  

 
(c) 在 2009年 3月 1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有關 "單車徑網絡 "

的質詢和政府當局的答覆 [立法會CB(1)1946/09-10(03)號
文件 ]；及  

 
(d) 發展事務委員會轉交本事務委員會處理有關推廣以單車

作為交通工具的事宜 [立法會CB(1)2470/08-09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5月 25日  



 
   

立法會九題：單車徑的設施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二日）立法會會議上劉江華議員的提問和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娥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單車徑的設施及推廣騎單車旅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３年，政府接獲多少宗關於現有單車徑的配套設施的投訴，
並按投訴內容列出分項數字；有否定期檢查現有單車徑的設施，並參考市
民的意見加以改善； 
 
（二） 會否參考其他地區（例如台灣及歐洲）鼓勵單車旅遊活動的做
法，研究如何推廣騎單車旅遊，包括向騎單車者提供建議路線及注意事項
等資料；及 
 
（三） 鑑於近年發生多宗涉及單車的致命交通意外，政府在發展單車網
絡時，有否研究如何確保騎單車者的安全；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答覆： 
 
主席： 
 
（一） 過去３年接獲關於單車徑配套設施的投訴如下： 
 
  設施          投訴個案 
  ──          ──── 
  單車停泊位        ８１ 
  交通標誌         ６０ 
  護欄           ８３ 
  單車租賃／修理站＊     ２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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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對其負責維修的單車徑及其配套設施均有進行定期檢查，以確保
這些設施能維持良好狀態，方便市民使用。例如，路政署每半年最少派員
巡查一次其負責的單車徑。此外，政府會參照單車徑及附近道路交通的使
用情況及市民提出的意見，不時檢討這些設施是否足夠，並在適當及可行
的情況下作出改善。 
 
（二） 綜合外國發展單車旅遊的經驗，單車旅遊路線一般會串連不同景
點或與鄰近景點配合，形成一個旅遊景點組群帶。完善的單車旅遊路線須
以安全為基礎，並須為旅客提供有關配套，例如安全和衞生設備、指示
牌，以及便捷的單車租賃服務等。政府與旅遊業界和香港旅遊發展局（旅
發局）就推動單車郊遊不時交換意見，而旅發局一直積極參考世界其他地
區的經驗，以發展新的旅遊產品，包括單車旅遊。 
 
  政府會因應有關的單車網絡規劃和地區配套設施的發展情況，聯同旅
遊業界和旅發局研究香港的主要客源市場對單車旅遊的需求和發展單車旅
遊的可行性。旅發局於今年１１月起，在「自然生態萬花筒」活動中，聯
同業界推出單車導賞遊，向海外旅客推介新界西北后海灣及米埔一帶的單
車旅遊活動，以測試市場反應。 
 
（三） 政府在發展單車網絡時，會對單車徑的設計，包括走線、彎度、
坡度、寬度、視距及與現有單車徑的連通性作出適當的考慮。在路面上亦
會提供足夠的照明、交通標誌、道路標記、護欄等設施，以保障騎單車人
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完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０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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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題：單車設施及推廣騎單車的工作 
＊＊＊＊＊＊＊＊＊＊＊＊＊＊＊＊＊＊＊＊

  以下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四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馮檢基議員的提問所作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單車設施及推廣騎單車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按區議會分區列出所有公共單車徑、單車停放位及單車公園的位置
和負責的政府部門（包括設計規劃、興建及管理），以及去年在各區涉及
單車的交通意外數目和傷亡人數； 
 
（二）有否評估上述政府部門的職能有否重疊，以及應如何協調該等部
門，令它們就確保單車設施安全及減少涉及單車的交通意外方面的工作向
公眾負責；以及會否考慮訂立有關騎單車的中央政策，並設立一個跨部門
委員會，以統籌單車設施的管理及推廣騎單車的工作；及 
 
（三）會否考慮研究鼓勵市民使用單車對空氣質素和健康的影響，以及會
否與本地單車組織合作，向所有小學生提供免費或廉價的騎單車訓練課
程？ 
 
答覆： 
 
主席女士： 
 
（一）及（二）全港的公共單車徑總長度，單車停放位及提供單車設施的
康樂場地的數目已按區議會分區詳列於附件一；公共單車徑的位置已詳列
於附件二；提供單車設施的康樂場地的位置已詳列於附件三。有鑑於單車
停放位的數目非常大，而且每區的分佈廣泛，我們未有在此列出所有資料
及其詳細位置。如果議員希望知道個別地區設於公眾地方及公共屋範圍的
單車停放處的位置，我們可以提供詳細資料。 
 
  至於二○○七年涉及單車的交通意外數目和傷亡人數，則已按區議會
分區詳列於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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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政府部門就各單車設施的設計、規劃、興建管理及維修的職能已詳
列於附件五。 
 
  我們認為各部門的職能分工雖然細緻，但沒有重疊，而且一向各部門
也就單車設施的規劃及設計緊密合作，並由運輸署負責協調單車設施安
全。現階段我們認為沒有需要成立跨部門委員會統籌單車設施的管理。 
 
（三）香港人口稠密，為平衡減少交通擠塞及空氣污染問題的需要，我們
一向積極推行以公共運輸系統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政策，鼓勵市民利用集
體運輸系統和其他公共運輸服務，並以鐵路為骨幹，及由專營巴士及小型
巴士為鐵路網絡提供接駁服務，從而減少路面的車輛及對空氣質素的影
響。根據現行的交通政策，由於香港已有完善的道路網絡及公共交通系
統，而一般道路的汽車流量甚高，路面位置有限，基於道路安全及交通的
考慮，我們並不鼓勵市民在市區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 
 
  騎單車是一項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每年均會以資助形式撥款予香港單車聯會，為全港
中、小學提供單車訓練課程及活動。其中包括有單車「運動示範計劃」、
「簡易運動計劃」及「外展教練計劃」。學校可安排在校內或由康文署提
供單車及訓練場地舉行有關活動。在二○○七／八年度，康文署為學校提
供了共五十九個訓練課程，約有三千二百學生參加，資助額約為百分之七
十至百分之八十五的活動經費。 
 
  此外，康文署每年均會資助香港單車聯會為全港六至五十五歲的市民
舉辦「單車安全初學訓練班」，為他們提供基本單車技術及結構知識，以
提高他們參與單車活動的興趣。 

完 
 
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５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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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 共 單 車 徑 總 長 度 ，  

公 共 單 車 停 放 位 及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的 數 目  

 

 

地 區  
公 共 單 車 徑  

總 長 度 (公 里 ) 

公 共 單 車  

停 放 位 數 目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數 目  

新 界     

沙 田  40.8 10,617 2 

大 埔  33.9 3,475 0 

北 區  21.2 3,185 1 

西 貢  9.8 3,016 0 

葵 青  0 0 0 

荃 灣  0 30 1 

屯 門  15.2 3,893 2 

元 朗  32.3 11,554 0 

離 島  3.9 5,047 0 

九 龍     

油 尖 旺  0.5 0 1 

深 水 埗  0 60 1 

九 龍 城  0 0 1 

黃 大 仙  0 0 0 

觀 塘  0 0 2 

香 港 島     

東 區  0 8 3 

灣 仔  0 0 1 

中 西 區  0 0 0 

南 區  0.6 0 0 

總 數  158.2 40,885 15 



 

附 件 二  

 

公 共 單 車 徑 的 位 置  

 

 

地 區  公 共 單 車 徑 位 置  

新 界   

沙 田  
吐 露 港 公 路；城 門 河 道；石 門；亞 公 角；馬 鞍 山 ；

烏 溪 沙 ； 小 瀝 源 ； 圓 洲 角 ； 火 炭 ； 和 輋 ； 大 圍  

大 埔  太 和 路 ； 汀 角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北 區  
百 和 路 ； 和 合 石 ； 石 湖 墟 ； 聯 和 墟 ；  

沙 頭 角 路 -龍 躍 頭  

西 貢  寶 林；坑 口；調 景 嶺；環 保 大 道 近 將 軍 澳 工 業 區

屯 門  
湖 景 路 ； 龍 門 路 近 蝴 蝶 灣 公 園 ；  

屯 門 河 道 近 湖 山 河 畔 公 園；屯 門 站；田 景；南 地

元 朗  
洪 水 橋；屏 山；橫 洲；青 山 公 路 -元 朗 段；錦 田 路；

天 水 圍  

離 島  東 涌 道 ； 裕 東 路  

九 龍   

油 尖 旺  西 九 龍 海 濱 長 廊  

香 港 島   

南 區  數 碼 港  

 



 

附 件 三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的 位 置  

 

 

地 區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的 位 置  

新 界   

沙 田  
  小 瀝 源 路 遊 樂 場  

 沙 田 交 通 安 全 公 園  

北 區   百 和 路 遊 樂 場  

荃 灣   荃 灣 公 園 （ 兒 童 單 車 場 ）  

屯 門  
 屯 門 公 園  

 湖 山 遊 樂 場  

九 龍   

油 尖 旺    西 九 龍 海 濱 長 廊  

深 水 埗   荔 枝 角 公 園 (滑 板 場 ) 

九 龍 城   賈 炳 達 道 公 園  

觀 塘  
 功 樂 道 遊 樂 場  

 九 龍 灣 公 園  

香 港 島   

東 區  

 鰂 魚 涌 公 園  

 怡 盛 里 臨 時 休 憩 處  

 小 西 灣 道 花 園  

灣 仔   摩 理 臣 山 道 遊 樂 場  

 



 

附 件 四  

 

2007 年 涉 及 單 車 的 交 通 意 外 數 目 和 傷 亡 人 數  

 

 

傷 亡 人 數  
地 區  

涉 及 單 車  

意 外 數 目  死 亡  受 傷  總 人 數  

新 界      

沙 田  387 1 401 402 

大 埔  357 1 384 385 

北 區  128 2 127 129 

西 貢  28 1 29 30 

葵 青  26 0 26 26 

荃 灣  23 0 24 24 

屯 門  124 1 128 129 

元 朗  242 4 246 250 

離 島  71 0 74 74 

九 龍      

油 尖 旺  58 1 58 59 

深 水 埗  34 1 33 34 

九 龍 城  14 0 15 15 

黃 大 仙  9 1 8 9 

觀 塘  18 0 19 19 

香 港 島      

東 區  13 0 19 19 

灣 仔  26 0 29 29 

中 西 區  12 0 13 13 

南 區  2 0 2 2 

總 共  1,572 13 1,635 1,648 

 



 

附 件 五  

 

各 政 府 部 門 就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職 能  

 

 

公 共 單 車 設 施  
設 計 、 規 劃

及 興 建  
管 理  維 修  

單 車 徑  新 市 鎮 及  

個 別 新 發 展  

項 目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運 輸 署  路 政 署  

單 車 停 放

處  

房 屋 委 員 會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房 屋 署  房 屋 署  房 屋 署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其 他  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路 政 署  

提 供 單 車 設 施 的 康 樂 場

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部 份 單 車 停 放 處 是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在 興 建 單 車 徑 時 一 併

規 劃 及 興 建 的 。  



 
   

立法會十七題：單車徑網絡  
＊＊＊＊＊＊＊＊＊＊＊＊

  以下為今日（三月十一日）立法會會議上甘乃威議員的提問和發展局
局長林鄭月娥的書面答覆： 
 
問題： 
 
  運輸署在二○○四年發表的《騎單車研究最終報告》指出，在本港市
區範圍擴張單車角色的建議，都需要首先改善騎單車人士因這些地區的高
交通流量及車速等所引起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港島區現有的單車徑寥
寥無幾，而且政府目前也沒有在島上設置單車徑的計劃。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除了已落實研究在港島東海旁闢設作消閒及康樂用途的單車設施
外，會否盡快研究在港島的其他海旁地點設置單車徑的可行性； 
 
（二） 對於同時接獲在市區多個地點興建單車徑的建議，當局將以哪些
準則及機制考慮各建議工程的優先次序；及 
 
（三） 對於區議會有意透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進行海旁單車徑的興
建工程，各政府部門將如何予以配合，以充分善用資源？ 
 
答覆： 
 
主席： 
 
  政府正按二○○八—○九年度施政綱領的承諾，在新界發展總長達８
２公里的單車徑網絡，以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在規劃新市鎮及新發展區
時，政府亦會適當考慮提供單車徑及有關輔助設施。例如，《啟德規劃檢
討》建議興建一條全長約６,６００米的單車徑，連接多用途體育館及旅
遊景點。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 規劃署將在本年年中展開《港島東海旁研究》，並預計於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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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完成，範圍包括探討可否沿海旁興建西接灣仔發展第二期內建議
的海濱公園，東達小西灣海濱公園的海濱長廊，及可否在長廊部分適合的
地點提供單車徑。此外，規劃署現正進行並預計於本年年底完成《中環新
海濱城市設計研究》，以優化中環新海濱的城市設計大綱及為主要用地擬
備規劃／設計綱領。研究亦探討在新海濱提供環保交通系統，包括單車徑
或無軌電車及相關設施的建議。 
 
（二） 政府接獲在市區興建單車徑的建議時，會審慎研究其可行性。在
這過程中，政府會考慮相關的因素包括與地區整體發展及附近土地用途的
配合、配套設施、地理環境、道路安全、交通管理安排及公眾的意見。如
確定建議的單車徑可行，則一般會透過工務工程計劃落實。我們會考慮工
程項目的理據、逼切性、成本效益等因素決定落實的優先次序。 
 
（三） 如區議會有意透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進行海旁單車徑項目，
我深信負責統籌這類工程的民政事務總署會聯絡有關政府部門在規劃階段
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提供意見，使建議的單車徑能與附近的設施及土地用途
配合，充分善用資源。在區議會通過有關項目後，工程的設計及施工可交
由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的定期合約顧問或合適的政府工務部門等工程代理人
負責推行。各有關部門亦會在落實的過程，繼續提供意見及作出適當的支
援，以確保項目能順利進行，以及在完成後可獲適當的管理及維修保養。

完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０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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